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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流药，是指通过非正规渠
道重新流入市场的药品。回流
药严重威胁消费者用药安全、扰
乱医药市场秩序、侵蚀医保基金
安全。不久前，国家医保局公布
了部分应用药品追溯码打击倒
卖回流药骗保的典型案例。

多地曝出案件线索
回流药危害极大。首先，回

流药严重威胁群众用药安全。
有的回流药已过期，有的回流药
储存条件恶劣，无防潮、防污染
措施，药品质量毫无保障，服用
后不但可能无效，还可能加重病
情。回流药也对正规药品市场
产生冲击，损害正规企业利益。
此外，回流药的流通还侵蚀医保
基金，让百姓的“救命钱”面临风
险。

作为每盒药品的“电子身份
证”，药品追溯码具有唯一性。
一盒药品的追溯码，应只有一次
被扫码销售的记录；若重复出现
多次，就存在假药、回流药或药
品被串换销售的可能。

为打击倒卖回流药骗保，国
家医保局等部门开展了应用药
品追溯码打击倒卖回流药骗保
专项行动，在第一阶段核查任务
中，追溯码疑点线索涉及机构 3
万余家，多地曝出回流药案件线
索。

比如，湖南省宁乡市黄材镇
国民药店 28个药品追溯码曾在
天津、湖南、江苏等地的医药机
构被结算。经查，该药店负责人
不能提供相关进货手续，主要是
从网络平台购买低价药、通过药
贩子收购渠道来源不明的药品。

梳理回流药案件可以发现，
收售回流药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常用药、高价药成收售回流
药“重灾区”。如北京侦破一起
回流药案件，公安机关在犯罪嫌
疑人于某、王某夫妻租赁的仓库
中起获 57种涉案药品共计 2932
盒，其中多为治疗糖尿病、高血
压等疾病的常用药，金额高达11
万余元。

涉及金额大、跨地区作案已
成常态。2022年，公安机关在湖
南娄底等地摧毁了两个涉案金额

超亿元的犯罪团伙；这些团伙长
期用多张医保卡在多家医疗机构
就诊开药，被查扣超500种、3.8万
盒医保药品。

作案手段隐蔽，社交群聊成
收售回流药重要“据点”。如湖
北襄阳一药房通过微信群向某
公司业务员收购回流药。此外，
线上药房、电子支付、物流快递
等也为收售回流药提供更加便
利的渠道。

形成收售链条完整的
“黑产”

回流药到底是如何重新流
入市场的？

据了解，目前倒卖回流药形
式多样，有的是参保人主动购买
医保药品后倒卖；有的是职业药
贩子引诱患者卖药，或与药店勾
结进行虚假开药，再将药品倒卖
出去。

以广东深圳李某倒卖药品
为例，李某以提供“医保套现”服
务为诱饵，从网上寻找愿意提供
深圳医保账户信息的网友，利用
这些医保账户倒卖药品牟利。

2023年 2月至 2024年 7月，
李某频繁冒名前往深圳多家医
院、药店就医购药，随后将药品

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倒卖给某
药店店主王某，从而套取现金，
再返还一定比例的钱款给提供
医保账户信息的网友。

2025年 3月，深圳市南山区
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
期徒刑 2 年 4 个月，并处罚金
6000元；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 1 年 6 个
月，并处罚金5000元。

“相关条例明确禁止利用医
保待遇转卖药品，涉及骗保的行
为人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
和刑事责任。”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说，收购
回流药的药店、诊所将面临吊销
执照、行政罚款等处罚，负责人
更有可能被终身禁业；协助“套
药”的医务工作者，则可能面临
吊销执业资格等行政处罚。

除了零散收售，回流药还呈
现出职业化、组织化、产业化的
特点。一些医药公司通过伪造
票据“洗白”回流药再销售，躲避
日常监管。

在第一阶段核查过程中，有
两家药店销售的部分药品此前
已被结算过，所涉药店却均提供
出了对应批次的随货同行单，这
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

经梳理发现，这两家药店都
是从A公司进货，A公司提供了
来自B公司的进货凭证。随后，
B公司也提供了上游供货公司的
进货凭证，销售链看似“毫无破
绽”。经查发现，B公司伪造了进
货凭证。A公司从非法渠道购进
药品，将药品清单发给 B 公司，
并由B公司伪造相关票据，将回
流药“洗白”成正规渠道药品，再
由A公司在线上平台、线下药店
进行销售。

目前，已初步查实B公司伪
造票据涉案金额 3000 余万元。
仅目前掌握数据，A公司已为全
国2597家定点零售药店供货，涉
及重码9655盒药品。

根治需破解协同壁垒
药品追溯码正成为规范药

品市场、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的有
力武器。目前，所有药品在销售
环节均需扫描追溯码后，再进行
医保基金结算；2026年 1月 1日
起，所有医药机构都要实现药品
追溯码全量采集上传。

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
台，国家医保局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采集
工作，将药品追溯体系建设延伸

到医院、药店和参保人等。截至
8月底，映射库已对接 100.05万
家定点医药机构，累计归集药品
追溯码 661.51亿条。这意味着，
打击回流药的监管网络正越织
越密。

当前，药品追溯体系的落地
成效逐步显现。以天津市为例，
2025年 1至 7月，全市医保药品
发生金额同比减少 22.62 亿元，
同比下降12.67%；96种重点监测
医保药品发生金额同比减少
10.25亿元，同比下降 25.84%，其
中伏格列波糖片、乌灵胶囊、复
方阿胶浆、盐酸二甲双胍缓释
片、单硝酸异山梨酯片五种药品
降幅均超过95%。

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
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
邓勇认为，回流药跨区域作案特
征明显，监管涉及多个部门，容
易出现“九龙治水”的情况，要统
一数据标准，破解协同壁垒，推
动国家与地方平台、各部门数据
的深度融合与智能分析，用更为
紧密的协作机制，实现异常线索
快速推送和联合研判。

据了解，在当前严管回流药
态势下，有一部分回流药开始向
非定点医药机构集中，这也有待
市场监管和药监部门加强管控。

“回流药问题涉及民事、行
政和刑事多重法律责任，必须依
法从严整治。”北京市华泰律师
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邓佩建议，应
当进一步明确界定回流药及相
关行为的非法性，并对涉案人员
依法采取列入失信惩戒名单等
措施。

业内人士建议，医保参保人
倒卖回流药犯罪成本低、查处成
本高，需要从法律角度赋予医保
部门通过降低违法者医保待遇等
措施，遏制这种违法犯罪的势头。

目前，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
台App的“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
息查询”功能，所有药店、参保人
均可扫码查验。国家医保局有
关负责人提示，鼓励公众利用药
品追溯码查询药品销售信息，共
同维护用药安全，守护医保基金
安全。

（据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回流药是如何重新流入市场的？
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徐鹏航

传染病防治工作事关公共卫
生安全，事关守护人民健康。今年
9月 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正式实施。

新法有哪些新看点？下一步
建强防治体系怎么做？国家疾控
局23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相关
解读。

加强传染病监测预警
监测预警和疫情报告是防范

化解重大疫情风险的关键所在。
发布会公布数据显示，目前，我国
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已覆盖 8.4万
家医疗卫生机构，是全球规模最大
的传染病报告系统。

新法要求，建立重点传染病以
及原因不明的传染病监测哨点，拓
展传染病症状监测范围；建立智慧
化多点触发机制，增强监测的敏感
性和准确性。

“我们聚焦规范化、多源化、智
慧化，全力提升传染病监测预警能
力。”国家疾控局监测预警司司长
焦振泉介绍，为贯彻落实传染病防
治法，我国计划到2030年建成多点
触发、反应快速、科学高效的传染
病监测预警体系。

在疫情报告方面，新法进一步
明确了报告时限和方式。对于新
发和突发原因不明传染病等，要求
相关机构须在2小时内进行网络直
报，疾控部门及时核实并逐级上
报。

当前，我国正在全国二级及以
上医疗机构安装传染病智能监测预
警前置软件，加强医防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实现确诊病例
一键报告、阳性病例提醒报告和涉疫信息自动捕获。

下一步，国家疾控局将修订传染病报告规则和传染
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建立传染病报告激励机制，推动
建设法定报告和主动监测相结合的监测报告模式。

建立健全重大传染病疫情医疗救治体系
传染病医疗救治，是疫情处置的“生命防线”。国家

卫生健康委法规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龚向光介绍，新
法要求，建立健全重大传染病疫情医疗救治体系，建立
由传染病专科医院、综合医院、中医医院、院前急救机
构、临时性救治场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血站等构成的
综合医疗救治体系，对传染病患者进行分类救治。

同时，支持和鼓励开展传染病防治的科学研究，鼓
励传染病防治用药品、医疗器械的研制和创新，对防治
传染病急需的药品、医疗器械予以优先审评审批。

预防接种是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最经济最有效的手
段。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国家实行免疫规划制度，政府
免费向居民提供免疫规划疫苗。

国家疾控局规划财务与法规司司长李正懋介绍，近
年来，我国优化调整了脊灰疫苗、麻腮风疫苗、百白破疫
苗等免疫程序。

他表示，下一步，国家疾控局将会同有关部门，逐步
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种类和免疫程序，为公众提
供更加全面的健康保障。

制定突发原因不明传染病应急预案
新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明确，国务院有关部门、地

方人民政府制定重点传染病和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
预防控制应急预案，并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疾病预防
控制部门应当根据有关传染病预防控制应急预案定期
组织开展演练。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李群介绍，国家每年举办“铸
盾”国家级传染病疫情应急演练，建立常态化演练机
制。此外，将健全省级传染病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储备体
系，以有效应对各种紧急情况。

“传染病疫情防控，一方面要控制疫情扩散蔓延以维
护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也要保障公民合法权利。”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副主任宋芳介绍，新法明
确，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应当与传染病暴发、流行和可
能造成危害的程度、范围等相适应；在传染病防治中依法
开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采取措施确保个人信息安全。

做好传染病防治工作，离不开每一位公民的支持和
配合。新法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
个人应当支持传染病防治工作，不得以任何方式故意传
播传染病。个人应当学习传染病防治知识，养成良好的
卫生习惯，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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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营养先行。随着
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合理
膳食与科学营养日益成为社会
关注的焦点。

第十七届全国营养科学大
会 9 月 21 日至 23 日在北京举
行。会内会外，一场如何为全民
健康打牢“营养根基”的讨论正
在展开。

“人类健康长寿约 75%归因
于膳食营养和个人行为等环境
因素。”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施
小明说。

新研究结果显示，与食用肉
类、鱼类、蛋类和大豆类每周少
于 4次的高龄老人相比，每周食
用超过5次的高龄老人死亡风险
有所下降。

国家疾控局副局长卢江表

示，深入推进合理膳食行动，强
化改善营养在慢病防控中的基
础作用，是实现以治病为中心向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的关键
举措，是成本效益最优的健康策
略之一。

“发挥营养在慢病防控中的
基础性、先导性作用，显得尤为
迫切和重要。”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竺说，要推动营养干预和慢病
防治的深度融合，逐步构建起预
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全周期营养
管理服务体系。

开展居民营养与健康监测，
动态掌握人群营养状况；深入推
进“三减三健”专项行动，倡导健
康的生活方式；加强营养健康标
准体系建设……近年来，一系列
精准举措正不断筑牢全民健康

屏障。
“人体必需营养素是维持生

命活动、促进生长发育和保持
健康状态的基础。”中国中医科
学院西苑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
曾文颖介绍，这些营养素人体
自身不能合成或合成速度慢，
必须通过均衡饮食获取所需营
养物质。

如“身体的燃料”碳水化合
物主要来自谷物、薯类和水果；
构建和修复组织的“基础材料”
蛋白质主要存在于肉类、蛋奶、
豆制品中。所以，掌握“吃”的技
巧很重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
医医院营养科副主任佟丽介绍，
从中医角度来看，营养失衡会导
致“气血阴阳”失调，营养摄入不

足还可能导致气虚血弱。老年
人宜食黑豆、核桃以补肾益精，
避免食用生冷食物；青少年应均
衡“五味”，少食辛辣以防湿热；
上班族则应注重以谷物养胃，适
当食用果蔬以清热。

拿起一颗草莓模型，放在电
脑前的“电子秤”上，即刻就可获
取草莓中含有的 23 种营养成
分。这款 SAT-3D 膳食诊断和
饮食行为训练系统采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利用交互体验
为营养教育带来新变化，也反映
出我国营养健康领域的科技含
量正不断提高。

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
欣表示：“科技创新是引领营养
健康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一
些新成果要努力向产业应用去

转化。”
新成果涌现的背后，是我国

营养科学研究工作的扎实推进
与积累：开展国民营养健康监测
工作，制定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
量，持续研究和完善中国居民膳
食指南，创建国家食物营养成分
数据库……

在多方力量推动下，我国营
养健康产业呈现快速发展态
势。据了解，近年来我国营养健
康产业年投入增长率超 10%，预
计2030年将达到16万亿元。

未来，随着科技创新持续加
码、产业生态不断完善，我国营
养健康领域将迎来更多新突破，
为建设健康中国提供更有力的
支撑。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吃”里有学问！营养科学界聚焦全民健康饮食
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田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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